



攻勢原則與準備釋義
謝台喜
前　言
孫子說：「可勝者，攻也。」又說：「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。」菲特烈亦說：「所謂戰爭指導者，乃攻擊耳。一切戰爭之要訣，即是採取攻擊戰略，因為攻擊，最能保持行動之自由。」攻勢乃以主動之精神，與積極而有準備之行動，加諸於敵人，以迫使其屈服我之意志。攻勢作戰乃大軍採取連續積極之作戰行動，旨在主動尋求敵人，迫敵決戰予以殲滅，或奪取戰略要域，摧毀敵繼續作戰之能力。攻勢作戰可確保主動，獲取精神利益與奇襲之效果。一切作戰，均應以攻勢為前提；縱使一時採取守勢，亦應竭盡所能，以旺盛之企圖、果敢之決心、堅定之意志，創機轉取攻勢，以獲取決定性之戰果。國軍戰術思想，應特別認識「只有藉著攻勢使敵失去平衡」才能爭取主動，獲致決定性之戰果。
孫子說：「夫未戰而廟算勝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戰而廟算不勝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勝少算不勝，而況於無算乎？」克勞塞維茲說：「摧毀敵方軍事力量為戰爭首要原則，應以所有之積極行動，為達到戰爭目的之直接方法，……事前之準備為其成功之基礎。」法國福熙將軍亦說：「現代戰爭以『準備』最為必要；所需準備事項，遠較過去為多。如果在準備上稍為落後，就將被敵人占取先著，而致無法追及。」這都是強調作戰準備之重要。所謂「準備」乃行事前有周詳之計畫安排，任何軍事行動，準備均為戰勝之基礎。準備工作愈周詳，其所策定之計畫亦愈適時適切，而實施時其成功之公算亦必增大，遂行攻勢作戰時，準備尤為重要。其內容包括人事（知己）、情報（知彼）、作戰（戰力運用）、後勤（補給、運輸、保修、衛生）以及通信、連絡、政戰與戰地政務等。尤其戰場上充滿偶然性與概然性之事項，常有不預期之狀況發生，因此準備工作，於全面作戰過程中，必須連續不斷進行，始能肆應新狀況，產生新決心，當機立斷，支配戰局。

攻勢作戰要旨
以敵有生力量為目標，藉機動、優勢作為、速決、殲滅等手段之運用，創造戰機殲滅敵人。
一、機動
為野戰行動之基本要求，其目的在乘機造勢捕殲敵軍。機動之基礎為速度，有賴戰力之迅速分合，創造有利態勢。指揮官應運用活潑機敏之思考力，掌握敵情、因應狀況，變化創新，適時將優勢戰力指向敵之弱點而發揮之，以達殲敵之目的。
二、優勢作為
優勢作為之要訣在察知並衡量敵我部署及戰力構成上之強點與弱點，適時集中壓倒性之有效戰力於主決戰方面，指向敵之弱點而發揮之。優勢條件之構成，如兵力、火力、裝備、訓練、指揮、管制、通信、資訊、情報與後勤等皆屬之，尤以時空之配合更為重要。

三、速決
攻勢作戰必求速戰速決，速決之基礎在於先制與奇襲，以我之有備，乘敵之無備，力求於作戰初動，即以壓倒性優勢戰力先發制人，出敵意表而發揮之，造成敵之混亂，陷敵於被動，而使我攻勢奏功。

四、殲滅
徹底殲滅敵人，獲致決定性戰果，為野戰用兵之主要目的。與敵決戰，必求徹底殲滅，否則將給予敵人整頓之機，而導致另一次決戰。欲發揮殲滅之目的，須發揮拘束與打擊之效果，並爭取外線（翼）導致包圍及決戰直後之果敢追擊等手段完成之。

攻勢作戰指導
應基於任務，考慮敵我兵力對比、時空關係、後勤支援能量與情況可能演變等因素，策定全程構想，周密準備，實施作戰指導，以求貫徹。其指導要領如下：
一、慎選戰略目標
攻勢作戰首須慎選戰略目標，通常以指向敵有生力量或戰略要域（點）或敵統合戰力難以發揮處為原則；一經奪取，可望殲滅敵軍或迫使其統合戰力無法發揮，而產生決定性之影響，迅速解決戰局。惟同一時間內，應力求避免爭取兩個以上之目標。目標既經決定，即應求其貫徹，不宜輕易變更。如目標過於深遠，可設定中間目標，區分階段達成之。
二、策定指導構想
攻勢作戰之指導構想，須以決戰為中心，就任務、敵情、地形、我軍兵力、後勤能量及其他有關狀況，行合理之判斷後，適切策定之。亙作戰全程，自戰略集中、戰略機動、戰略展開、會（決）戰、擴張戰果與（或）戰略追擊，均應掌握主動，貫徹構想，將優勢戰力，於有利時機，迫敵決戰殲滅敵軍，以達作戰目的。

三、爭取緒戰勝利
攻勢作戰應著意於制敵機先，爭取緒戰勝利，以挫折敵軍戰志，提振我軍士氣，為爾後作戰開拓有利機勢；並亙作戰全程，保持強大之持續壓力與速度，力求縮短作戰間隔，使敵無喘息餘地，迫其在不利狀況下決戰，以獲致決定性之勝利。

四、戰略預備隊之編組運用
戰略預備隊為指揮官左右戰局之力量，其編組應依據戰略構想，並考量敵情、地形、交通及可供使用兵力等因素，以機動性最大之部隊編成為宜。其位置則依我之企圖及戰況而定，通常接近主作戰方面，或以狀況分區控制，期能迅速使用於決勝之時機與地域，以獲致決定性之勝利，並肆應不意之狀況。

五、攻勢頓挫之指導
攻勢作戰遭受頓挫時，應依狀況調整部署，力求再興攻勢；不得已時，可暫取守勢，確保所望之戰略要域，另策他途。

戰史例證
一、第一次世界大戰
1914年8月4日，德軍以7個軍團對英法等協約國發動戰爭，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由於德軍早有準備，故能即時採取攻勢，侵入比利時，8月6日占領列日城，至8月17日全部德軍已動員完畢，乃大舉向西線猛進。反觀英軍則在法境慕不基要塞掩護下，於8月20日晚始集中完畢；但此時德軍已攻占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矣。是役，英國遠征軍之動員準備，就一般而言，尚屬迅速確實，但由於德軍更能先期準備採取攻勢行動，故於作戰初期即獲得「先制」之利。

二、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法之戰
法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其陸軍部長馬其諾氏，感於陣地戰獲有轉用兵力之餘暇，尤以防禦凡爾登獲得決定性之勝利，益證要塞威力之強大，於是法國窮7年之功，醉心於馬其諾防線之構築，而視若金湯之固，萬無一失；但德軍藉數年之準備與先期之計畫，於1940年自阿登山區發動閃電攻勢，突破法軍防線，法軍終遭敗績。由此可知，任何堅固陣地之防禦，概易陷於被動，僅能收暫時拒敵之效，而不能獲致主動之利，更無法決定勝局。是役證明法軍雖有長期守勢作戰準備，但是仍然不能戰勝具有周詳準備之德軍攻勢，亦為能否運用攻勢原則而決定其勝負之正反例證。

由以上兩個戰例可知，凡事先有充分準備，而又能取攻勢者，必能掌握主動，制敵機先，而獲致決戰之勝利；但僅採守勢防禦，即使有充分準備，亦不能獲致主動之利，更無法決定勝局；若事先無充分準備，即使有優勢兵力，亦必注定要失敗。故準備是一切軍事行動之基礎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李衛公云：「兵無備則不應卒」，就是說作戰部隊戰前的準備如果不夠充分，則官兵沒有信心從容應戰。因此，指揮作戰必須以主動之精神，充分之準備，與積極之行動，加諸於敵人，以迫使敵屈從我之意志，方能確保戰爭之勝利。

先總統  蔣公曾說：「在反攻大陸戰術中，應該不能再有『防禦』兩個字才行，沒有攻勢，沒有勝負，亦沒有安全。」唯有採取攻勢，才可以對敵造成預期之優勢，亦唯有周詳而迅確之準備，方可增大攻勢之勝算。故指揮官應適時適切策定計畫，徹底運用攻勢原則與準備，將我統合之戰力，集中指向所選定之目標上，以達成所負之使命；並以高度之責任感與旺盛之企圖心，及積極之創意和卓越之指揮，以果敢之行動，遂行攻勢作戰，方能主宰戰場，克敵致果。縱使不得已或為爭取時間之餘裕，或為節約兵力集中主力於決戰方面，而採取防禦時，亦應隨時加強準備，尋求好機，轉移攻勢，爭取主動，以攻勢行動，導向決定性之勝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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